
發文字號：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102.05.13 行執法字第 1020052519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102 年 05 月 13 日

要    旨：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8、39條等規定參照，就執行公司負責人財產部分，行政院衛生

署中央健康保險局應對公司負責人另作成行政處分定期命其清償，依法為送達，並

於該負責人有逾期不履行情形，始可依法移送分署就該負責人之財產執行；又優先

於普通債權規定於執行公司負責人財產時亦應適用；如中央健康保險局認公司負責

人應負上述清償責任，對公司負責人另作成行政處分定期命其清償，並依法為送達

，嗣因該負責人逾期不履行而移送執行，分署形式上判斷該行政處分雖符合移送執

行要件後開始執行，惟究是否可據以執行產生疑義時，仍得請中央健康保險局釋明

及負責

主    旨：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8 條及第 39 條規定之適用疑義乙案，本署意見

          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    明：一、首揭疑義，宜蘭分署以 102  年 1  月 3  日宜執二字第 102110000

              10  號函報本署解釋，本署以 102  年 1  月 17 日行執法字第 102

              00500620  號函將本署意見函報法務部鑒核，嗣法務部以 102  年 5

              月 2  日法律字第 10200090920  號函復本署略以：行政院衛生署已

              以 102  年 4  月 30 日衛署健保字第 1022600705 號函回復，表示

              同意本署所提意見在案。

          二、首揭疑義所涉之法律問題有三，本署意見如後：

          （一）問題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8 條規定︰「投保單位、扣費義務人

                積欠保險費或滯納金，無財產可供執行或其財產不足清償時，其負

                責人或主持人應負清償責任。」因此，若義務人為公司，而執行名

                義合法送達義務人後，是否仍需另外送達執行名義給負責人，才可

                執行負責人之財產部分：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8 條規定，投保單

                位、扣費義務人積欠保險費或滯納金，無財產可供執行或其財產不

                足清償時，其負責人或主持人應負清償責任。此負責人或主持人應

                負之清償責任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直接明定之法定義務，此責任之發

                生並不以該負責人或主持人有故意、過失為必要，亦不須具備其他

                要件，核與修正前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 條第 6  項、勞工保險條

                例第 17 條第 2  項或稅捐稽徵法第 13 條第 2  項、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須視各該法規定之負責人、清算人、遺囑執行人等有過

                失或違反相關規定始負責任之情形不同，亦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受贈人之所以負納稅義務，除因贈與人「逾本



                法規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財產可供執行」外

                ，係因與贈與人間有受贈、贈與之關係不同。故本題情形，如參酌

                民法第 681  條及「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  點（

                4） 規定之意旨，似可逕依原執行名義執行該公司負責人之財產。

                惟查，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事件，本署所屬分署（下稱分

                署）應為如何之執行，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最高法院 63 年台

                抗字第 376  號判例意旨參照），即分署係依執行名義所載之義務

                人作為執行對象，如認投保單位、扣費義務人積欠保險費或滯納金

                ，無財產可供執行或其財產不足清償時，分署可逕依原執行名義執

                行義務人之負責人或主持人之財產，惟如原執行名義成立後，義務

                人之負責人或主持人變更，其執行之對象為前任或現任之負責人或

                主持人？如對義務人之負責人或主持人執行中，該負責人或主持人

                又變更，是否仍得對原負責人或主持人繼續執行？負責人（如公司

                法第 8  條規定之負責人）或主持人之定義、範圍為何？及負責人

                （如公司法第 79 條前段等）或主持人有多數人時，是否均負清償

                責任等等，均不無疑義，尚非分署所得審認判斷。故本題情形，行

                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下稱中央健康保險局）應對公司之負

                責人另作成行政處分定期命其清償，依法為送達，並於該負責人有

                逾期不履行之情形，始可依法移送分署就該負責人之財產執行。

          （二）問題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9 條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滯納

                金，優先於普通債權。」因此，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8 條規定，

                執行公司負責人之財產，有無同法第 39 條之適用部分：按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 39 條規定之立法理由為：「…為使本保險得以永續經

                營，確保保險費及滯納金債權之收取，爰明定其優先債權。」次按

                ，投保單位、扣費義務人積欠保險費或滯納金，無財產可供執行或

                其財產不足清償時，其負責人或主持人應負清償責任，係全民健康

                保險法第 38 條所明定，該負責人或主持人所負義務種類與投保單

                位、扣費義務人相同。故本題情形，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9 條有關

                優先於普通債權之規定，於依同法第 38 條規定執行公司負責人之

                財產時，亦應適用。

          （三）問題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8 條規定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

                實施，若健保局將 101  年 12 月以前滯欠之健保費對公司負責人

                作出處分，並重新送達給負責人，後將負責人移送執行，各執行分



                署是否只需作形式審查，即可執行負責人之財產部分：按強制執行

                事件應為如何之執行，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執行事件之債權人

                有無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執行機關無審認判斷之權（最高法院

                63  年台抗字第 376  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分署對於為執行

                名義之行政處分，僅得為形式之審查，判斷是否有形式上行政處分

                存在，如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可判斷為形式上合法之行政處分，

                應得移送分署執行，如有疑義，應由移送機關釋明及負責（本署法

                規及業務諮詢委員會《按本委員會於 101  年 3  月 13 日改為小

                組》第 47 次會議提案 3、4 及第 78 次會議提案 2  決議意旨參

                照）。查此次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8 條規定之修正施行，涉及投保

                單位、扣費義務人積欠保險費或滯納金，無財產可供執行或其財產

                不足清償時，其負責人或主持人是否應負清償責任之實體事項；且

                該修正條文亦無溯及適用之規定，自應有程序從新、實體從舊法律

                原則之適用。本題情形，如中央健康保險局認公司負責人應負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 38 條規定之清償責任，對公司負責人另作成行政處

                分定期命其清償，並依法為送達，嗣因該負責人逾期不履行而移送

                執行，分署形式上判斷該行政處分雖符合移送執行之要件後開始執

                行，惟究是否可據以執行產生疑義時，仍得請中央健康保險局釋明

                及負責。


